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东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山水路南侧、枫尚路西侧（QQ060303-02）地块项目-4#12#15#16#17#18#楼公区室内设计工程（建筑、电气专业）（编号：2025S511）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8月1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511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511
	项目名称
	山水路南侧、枫尚路西侧（QQ060303-02）地块项目-4#12#15#16#17#18#楼公区室内设计工程（建筑、电气专业）

	项目地址
	山水路南侧、枫尚路西侧
	建设单位
	常州东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浙江施郎龙山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工程等级
	型

	
	建筑面积
	㎡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高度
	m
	防火等级
	级

	
	场地类别
	Ⅲ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度
	抗震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山水路南侧、枫尚路西侧（QQ060303-02）地块项目-4#12#15#16#17#18#楼公区室内设计工程（建筑、电气专业）

	审查人
	张晔
	
	审查号
	10051-1003
	联系电话
	85588653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未见提示盲道等无障碍设施及标志标识，设计深度不满足要求。复核并标注无障碍电梯按钮高度（含大堂门等）。
三、其它意见：
1、 图纸JS-01-11中楼梯栏杆（以深化图为准）样式存在攀爬隐患。楼梯踏步防滑等级应明确（应明确静摩擦系数）。

2、 地下汽车库开向电梯厅和住宅楼梯间的门建议采用甲级防火门并复核门净高。
3、 复核12#楼地下一层消防电梯前室短边净宽。
4、 图纸JS-28-02~JS-28-06  J轴墙体位置有误。


	设计人
	章绍润
	注册人
	刘筱珉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1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山水路南侧、枫尚路西侧（QQ060303-02）地块项目-4#12#15#16#17#18#楼公区室内设计工程（建筑、电气专业）

	审查人
	徐荣华
	
	审查号
	10051-S1017
	联系电话
	88169831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其它意见：
1、JS-T-04:设计总说明十、（八）条GB18584-2001、GB18585-2001为废止规范。


	设计人
	章绍润
	注册人
	刘筱珉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计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山水路南侧、枫尚路西侧（QQ060303-02）地块项目-4#12#15#16#17#18#楼公区室内设计工程（建筑、电气专业）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 引用的照明设计标准已废止。
2、 复核系统图照明回路线路敷设方式的标注。
3、 照明平面图导线应有芯数标注。
4、 明确壁灯安装高度，并复核其配电回路是否需要设置30mA剩余电流保护。
5、装修设计增加吊顶的部位，原设计中吸顶安装的火灾探测器等应交代如何处理。


	设计人
	叶选
	专业负责人
	吴晓东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5年8月1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